
臺北市政府勞工局勞動檢查處 

局限空間作業勞動檢查重點 

1. 局限空間作業時(水塔及蓄水池內)

須設置換氣裝置。 

  【缺氧症預防規則第 29 條之 5】 

 

2. 監視人員須於局限空間外，與內部

工作人員保持聯繫，並於發生意外

時熟知緊急應變程序，迅速作正確

反應。 

   【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29-1 至 6 暨 

    缺氧症預防規則 21】 

 
 

3. 局限空間正確通風示意圖。【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295】 

 

4. 蓄水池內作業前需實施環境測定。

【缺氧症預防規則第 6 條】

 

5. 人員進入水池之上下設備應有防墜

措施。 

  【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28 條 

   及第 281 條】 

 

使用電扇，有許多無法通風的死角  單開口場所，以短管通風 

會造成許多無法通風的死角  

有一個以上開口時應安排 

進氣出氣有適當流線減少死角  

一個開口之場所應將管線通至末端

減少死角  



6. 局限空間須公告危害內容與作業安 

   全主管。 

【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9之 2條】 

7. 潮濕場所避免感電災害，應裝設漏電

斷路器。 

【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43 條】 

  

8. 危害源之隔離(盲封、鎖斷、上標示

等)與原有危害物之清除(水洗、通

風、惰性化等) 

 【特定化學物質危害預防標準 30】 

9. 置備數量足夠之空氣呼吸器等呼吸 

   防護具。 

  【缺氧症預防規則第 25 條】 

 

  

 

     勞檢處                       關心您 


